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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缔约国收到的报告 

  法国 

[原件：法文] 

[2002年 4月 16日] 

1. 法国重申支持《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 1995

年审议和延期会议所通过的关于中东的决议以及

2000年审议会议最后文件的有关部分（关于《条约》

第七条一节的第 16段第 1-10分段）。 

2. 法国重申必须在该区域实施建立信任和安全的

措施。该区域内的悲剧事件显出必须继续努力在中东

建立无核武器和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地区。我国希

望恢复的和平进程的目标和建立无核武器和大规模

毁灭性武器区域的目标是相互关联和相辅相成的。在

中东区域范围内，尤其欢迎将两者结合起来。 

3. 法国不遗余力地致力实现这些目标。我国与区域

内许多国家进行政治和战略对话，在这个框架内促进

实现这些目标。我国呼吁所有尚未签署和批准《关于

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及销毁此种武

器的公约》和《禁止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的发展、

生产和储存以及销毁这类武器的公约》的国家签署和

批准这些公约。我国还敦促以色列加入《不扩散条

约》，这是我国促进普遍加入该条约的努力之一。 

4. 法国投票赞成大会第五十五届和五十六届会议

通过的关于在中东建立无核武器区的决议。法国与欧

洲联盟伙伴也投票赞成关于中东核扩散的危险的决

议。 

5. 此外，我国重申缔约国必须严格遵守与不扩散大

规模毁灭性武器有关的文书的各项规定。例如，我国

支持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致力核查伊拉克

遵守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所规定的义务的情况。 

6. 法国还继续呼吁区域内尚未将其一切核活动置

于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之下的国家这样做。我国鼓励区

域内各国签署和批准各项附加议定书。 

7. 大会第 50/66号决议和 2000年审议会议最后文

件的有关部分恰当地提到运载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

手段。这是区域内各国以及所有国家理所当然地要

关切的事项。法国已经尽力并且继续努力去争取世

界各国普遍赞同关于禁止弹道导弹扩散的国际行为

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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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尼斯 

［原件：阿拉伯文］ 

［2002年 4月 15日］ 

 在这方面，阿拉伯国家已经在阿拉伯国家联盟的

主持下采取了果断行动。1994年 3月 27日，阿拉伯

国家联盟理事会第 101 次部长级常会通过了第 5380

号决议，规定设立一个高级别的国际法专家技术委员

会，由各成员国和秘书处派人组成，以便阿拉伯国家

联合审查 1995 年之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遵守

情况，并拟定一份关于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和无大规模

毁灭性武器区的条约草案。这一议题被作为安理会议

程上的一个经常项目。 

 委员会自 1994年第一次会议以来，一直强调《不

扩散条约》、其目标和无一例外的普遍加入对国际裁

军制度关系重大；中东的安全与稳定建立在彻底裁减

核武器和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上；阿拉伯国家对延长条

约有效期所持的立场就是基于这一文书的普遍性。 

 委员会为拟定一份关于建立中东无大规模毁灭

性武器区、特别是无核武器区的条约草案而定期、经

常举行会议，表明了它的认真态度，以及它愿意协助

支持国际社会为推动不扩散并在区域和国际各级实

现和平与安全而采取的步骤。委员会于 2002 年 2 月

12日举行了其第十五次会议。 

 阿拉伯国家按照这一明确、平衡的阿拉伯观点和

统一立场，全部加入了《不扩散条约》，并充分遵守

1995 年审议和延期大会通过的关于中东问题的决议

的各项规定，以及三个核保存国也作为共同提案国提

出的规定无限期延长《条约》期限的协定的规定。尽

管如此，以色列仍断然拒绝加入《不扩散条约》，甚

至拒绝宣布它打算加入。它还拒绝将其核设施置于原

子能机构的保障监督制度之下，并坚持使用诸如核威

慑选择等过时的概念。 

 自 1996 年 6 月在开罗举行的阿拉伯首脑特别会

议以来，阿拉伯领导人一直认为，公正、全面的和平

是一项战略性选择，必须根据国际决议加以执行。

2002年 3月 27日和 28日在贝鲁特举行的第十次阿拉

伯首脑会议再次发出这项呼吁，以色列到目前为止尚

未作出回应。这次首脑会议还核准了沙特阿拉伯王储

阿卜杜拉·本·阿卜杜勒·阿齐兹殿下提出的倡议。 

 阿拉伯领导人值此严峻的区域和国际动荡之际

通过的阿拉伯和平倡议强调，只有以色列加入《条约》

并将其全部核设施置于原子能机构的全面保障监督

制度之下，该区域才能实现持久的和平与稳定。在这

方面，倡议还强调在中东地区消除核武器和所有大规

模毁灭性武器作为建立未来的区域安全安排的必要、

基本条件极为重要。 

 多年来，阿拉伯国家一直在国际一级进行努力，

并采取步骤，力求在中东消除核武器。我谨提及其中

一些努力如下： 

 大会第五十六届会议通过了题为“建立中东无核

武器区”的 2001 年 11 月 29日第 56/21号决议。这

一决议于 1974年第一次列入大会议程，自 1980年以

来每年均获得协商一致通过，其目的在于消除中东的

核武器威胁。 

 大会第五十六届会议通过了题为“中东的核扩散

危险”的 2001 年 11 月 29日第 56/27号决议。这一

决议每年都由阿拉伯埃及共和国代表全体阿拉伯国

家提出，并获得了绝大多数会员国的支持。决议除其

他外吁请中东唯一没有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

以色列毫不拖延地加入，并将其所有核设施置于国际

原子能机构的保障监督之下，以实现在中东普遍加入

该条约的目标。 

 原子能机构大会第四十五届会议以协商一致的

方式通过了关于在中东执行原子能机构的保障监督

措施的 2001 年 9月 21 日 GC(45)/RES/18号决议，赢

得了全体阿拉伯国家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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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东建立无核武器和无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区的建议获得广泛支持，反映了国际社会日益关注以

色列对不断促请它加入《不扩散条约》的要求和有关

这方面的包括安全理事会决议在内的诸多国际决议

的蔑视。 

 我们希望再次确认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 1999

年实质性会议颁布的准则中与中东建立无核武器区

有关的部分。 

 这种情势促使《不扩散条约》缔约国在 2000 审

议大会最后文件中重申 1995 年审议和延期大会通过

的关于中东问题的决议的重要性，同时确认在实现其

宗旨和目标之前，此项决议一直有效。各缔约国还确

认这项决议是1995年审议大会成果的一项基本内容，

也是 1995 年未经表决通过的无限期延长《不扩散核

武器条约》期限的基础的一项基本内容。因此，必须

将这项决议视为与规定无限期延长《条约》期限的决

议一样具有同等的重要意义和同等的约束力。 

 鉴于以上所述，阿拉伯国家认为： 

 - 2005年审议进程必须综合评估缔约国、特别是赞

成通过 1995 年中东问题决议的核武器国家的遵

守情况，以及它们在 1995 年审议和延期大会上

作出的、在 2000 年审议大会上再次申明的承诺

的履行情况； 

 - 有必要强调，以色列在不扩散体制框架外继续推

行其核方案，而且以色列拒绝加入《条约》或拒

绝将其全部核设施置于原子能机构的保障监督

制度之下，对区域和国际安全与稳定构成了直接

威胁，并损害了《条约》的可信度； 

 - 2005年审议大会必须努力设立执行 1995年中东

问题决议的机制，并监测 2000 年的缔约方会议

为此提出的建议的执行情况，以期实现其全部宗

旨和目标。 

 阿拉伯国家强调，《条约》的所有缔约国，特别

是有核国家，必须采取果断行动，在中东区域消除核

武器和所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这项请求是矢志在中东消除核武器和所有大规

模毁灭性武器的全体阿拉伯国家的共同立场和坚定

信念。阿拉伯各国将继续努力，以实现这一崇高目

标，从而为在中东实现和平作出积极、重要的贡献；

而特别是由于以色列在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被占领

巴勒斯坦领土、被占领的阿拉伯叙利亚戈兰和黎巴

嫩南部被占领领土的行径，目前该区域局势紧张，

悲剧不断。 

 

 

 


